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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报告 

 

大信咨字[2025]第 1-02284 号 

 

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2024年度的风险评估

发表咨询意见。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业务往来的通知》(证监发〔2022〕48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5 年修订）》及相关规定，通过查验财务公

司《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审阅财务公司相关财务报表，对财务公司的经

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成立于 2014年 2月，是经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

融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0882799490,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为 L0191H211000001,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亿元。 

法定代表人：熊星明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 C 座 7 层 。 

财务公司经营范围：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财务公司是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法人治理结构 

1.财务公司建立了以股东、董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下



 

 

 

 
 

 

 

 

 

- 2 - 

电话 Telephone： +86（10）82330558 

传真 Fax：      +86（10）82327668 

网址 Internet：   www.daxincpa.com.cn 

 

WUYIG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LLP 

Room 2206 22/F,Xueyuan International Tower 

No.1 Zhichun Road,Haidian Dist. 

Beijing,China,100083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学院国际大厦 22 层 2206 

邮编 100083 

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制定了完备规范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各主体依照议事规

则和工作程序履行职责，法人治理结构完善。 

2.作为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财务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决定财务公司的

战略规划、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董事会、监事的报告，审议批准财务公司的年度财

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财务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3.财务公司的决策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负责，执行股东决定，决定财务公司的经

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财务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制订财务公司的利润分配

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决定聘任或者解聘财务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制定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政

策，制定财务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4.财务公司不设监事会，设一名监事，承担监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职责。监事向股东报

告工作，行使下列职权：检查财务公司财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财务公司职务的行为

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财务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决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向股东

或董事会提出罢免或解聘的提议，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财务公司利益时，要求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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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务公司的组织架构如下所示： 

 

(二)风险控制体系 

财务公司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董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监事承担

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督责任，经营管理层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责任，风险控制框架为“一个

基础，三道防线”,一个基础指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三道防线指业务部门防线、风险合规防

线和监督反馈防线；制定了与财务公司规模及风险水平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政策，确立了合理的

风险偏好；建立了分工合理、 职责明确、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和清晰明确的授权体系，

前、中、后台能够做到部门和关键岗位、人员分离；持续健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覆盖财务公司各项业务活动和管理活动，并定期进行评估、完善，财务公司每年按照监管要求

组织各类专项自查和案件排查，对照财务公司制度对相关业务和管理进行风险排查，从检查情

况来看，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能够得到全面切实的执行；设有独立的风险

管理部门的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督和评估，能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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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问题并有效整改。 

(三)风险控制主要开展过程 

1.结算及资金管理方面 

财务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企业集

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企业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供销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成员单位账户与存款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有关的制度规定，结合财务公司实际情况，建立了完善的结算及资金管理制度，在

程序和流程中明确操作规范和控制标准，及时进行业务处理，双人复核，保证入账及时、准确，

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1)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和账户管理方面，财务公司严格遵守人民银行规定的基本原则：

恪守信用、履约付款；谁的钱进谁的账，由谁支配；财务公司不垫款。 

(2)在成员单位对外付款和内部结算方面，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开设结算账户，通过登录

财务公司业务管理系统网上提交指令及通过向财务公司提交书面指令实现资金结算，严格保

证结算安全、快捷、通畅，同时具有较高的数据安全性。 

2.信贷管理方面 

财务公司根据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管理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关于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通知》

及《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财务公司实际情况，建立了完善

的信贷管理制度。财务公司实行贷审分离、分级审批、前后台相互监督、风控审查到位的高效

风险控制体系，有效防范了信贷风险。 

财务公司设有信贷审批委员会，对财务公司授信工作进行统筹管理及审批，委员会由符合

风险隔离条件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主任委员，由经董事会批准的部门经理担任委员，保证了财

务公司授信审批的专业性、合规性、独立性。在具体授信使用时，财务公司建立完善的制度体

系，针对不同的信贷业务品种，均有详细的管理办法及业务手册，并及时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行业监管规定、业务实际开展的变化进行调整，确保自身制度与相关规定、业务处理等方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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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财务公司信贷业务不良率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为零，资产质量优良。 

3.信息科技管理方面 

财务公司目前主要系统为核心业务系统，该系统是支撑财务公司主要业务运行的管理信

息系统。其以业界成熟的财司管理系统为基础，按照财务公司业务需求和监管机构各类监管指

引和管理要求不断完善，强化流程管理功能，重点提高识别处理各类风险点能力，已经形成较

为完善合规的信息系统。在安全管理方面，核心业务系统已构建完成两地三中心容灾架构，网

络内部署防火墙等安全管理软硬件，持续强化信息安全管理，系统通过了信息系统等级保护三

级测评，截止目前系统运行良好，能够稳妥支持财务公司各项业务开展。 

(四)风险管理总体评价 

财务公司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并可以根据监管要求和业务发展不

断完善制度和流程，能够促进各项业务合规发展；各项制度能够得到执行有效，风险管理、资

金结算、信贷管理、信息科技、内控审计等业务均能按照制度要求合规办理，全面风险管理定

期汇报至董事会及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 

三、财务公司主要指标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资产总额 365,116.66 万元，负债

总额 254,142.23 万元；2024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085.96万元，净利润 3,572.66万元。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财务公司的各项监

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具体如下： 

 

序号 监管指标 规定值 评估结果 

1 资本充足率 不低于银监会监管要求 符合要求 

2 流动性比例 ≥25% 符合要求 

3 贷款余额 ≤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 80% 符合要求 

4 集团外负债总额 ≤资本净额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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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管指标 规定值 评估结果 

5 票据承兑余额 ≤资产总额 15% 符合要求 

6 票据承兑余额 ≤存放同业余额 300% 符合要求 

7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 ≤资本净额 符合要求 

8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 ≤存款总额 10% 符合要求 

9 投资总额 ≤净资本额 70% 符合要求 

10 固定资产净额 ≤资本净额 20% 符合要求 

四、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分析和判断，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股东、董事会、监事、各委员会及下设部门能够较好地控制风险，未

发现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财务公司不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

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财务公司的经营情况稳定，内部控制到位，

财务指标良好，监管指标符合规定，与其开展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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